
股票简称：胜利股份 股票代码：

000407

公告编号：

2012-031

号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今日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接第一大股东山东胜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胜利投资

")

通知，胜利投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0,000,000

股质押给中国工商银行山东省分行，并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胜利投资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59,915,447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23%

， 该公司已质押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7,670,000

股（见本公司

2011

年年报），连同此次质押该公司累计质押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57,670,000

股，质押

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88%

。

特此公告。

山东胜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三日

股票代码：

000937

股票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2-029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经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聘请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京都

天华

"

）为公司

2012

年度的审计机构。近日，公司接审计机构通知，京都天华已于

2011

年底吸收合并天健

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并于

2012

年

6

月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更名为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机构名称变更后仍继续沿用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等全部资质，业务范围、

办公地址、联系方式均未变更。

本次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更名不涉及审计机构变更。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0739

证券简称：普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1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政府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普洛康裕制药有限公司（简称：康裕制药）收到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下发的浙发改秘

[2012]59

号文转发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工信部办公厅《关于

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

2012

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复函的通知》， 康裕制药

"FDA

、

WHO

标准口服固体

剂、口服溶液剂、水针注射剂和软膏剂生产线

"

建设项目列入国家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专项投资项目，获

得中央预算内投资

630

万元。

公司将按照

"

改造提升制造业，推进重点产业结构调整，加强企业技术改造

"

的要求，督促普洛康裕抓

紧项目进度。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将该补贴计入公司递延收益，按照项目完工后的折旧年限

分期计入以后年度损益。本次补贴对公司

2012

年度净利润没有影响。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3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７８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及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份发动机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台

发动机

产销量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１２

年度累计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减比例（

％

）

本年

累计

上年同期累计 增减比例（

％

）

东安动力

产量

８０２１ １２６９５ －３６．８２％ １４４６８１ １４７５９２ －１．９７％

销量

３３６１ １０８５２ －６９．０３％ １４３５６９ １４４２２６ －０．４６％

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产量

１６９９８ ９８９３ ７１．８２％ １００５２０ ７７７５６ ２９．２８％

销量

１３７６６ ８９６７ ５３．５２％ １１８６５６ １１２９０５ ５．０９％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000637

证券简称：茂化实华 公告编号：

2012-035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案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受诉法院：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受理日期：

2012

年

6

月

29

日

向本公司送达诉状的时间：

2012

年

7

月

21

日

拟开庭时间：

2012

年

8

月

30

日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住所：佛山市季华五路广发大厦

负责人：徐海

被告一：佛山市顺德区简美电器有限公司

住所：佛山市顺德区容桂高黎顺德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

3

号二号楼一、二层

法定代表人：黄洁萍

被告二：深圳实华惠鹏塑胶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平南社区御豪苑

2

号楼

1

单元

202

法定代表人：孙晶磊

被告三：邓锡伟，男，汉族，

1970

年

4

月

15

日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祥和路嘉信城市花园三期

5

栋

11B

。

被告四：黄洁萍，女，汉族，

1970

年

10

月

15

日生，住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大良街道祥和路嘉信城市花园三

期

5

栋

11B

。

被告二深圳实华惠鹏塑胶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告二拟聘请广东大贤东宇律师事务所刘军

军律师、梁小云律师为本案（一审）代理人。

原告及其他被告是否聘请代理人及代理人基本情况不详。

（二）原告的诉讼请求：（人民币

3238.3

万元）

1

、判令被告一清偿原告九张银行承兑汇票债务本金人民币

2998.5

万元及自每张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日起

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复利（依据《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授信合同》第六条约定，按日万分之五计收利息及复

利）；

2

、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240

万元（按《银行承兑汇票贴现额度授信合同》第九条第五款约

定

"

汇票金额

5%"

计算）；

3

、判令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

、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共同承担。

（三）原告主张的事实与理由：

1

、签约情况

（

1

）《银行承兑汇票授信额度合同》

2011

年

5

月

26

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银行承兑汇票额度授信合同》【编号：（

2011

）佛银银承授字第

110129

号】约定：原告向被告一提供含保证金最高限额为

8000

万元（人民币，下同）、不含保证金最高限额为

3000

万元

的授信额度；授信品种为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使用期限自

2011

年

5

月

26

日到

2012

年

5

月

26

日止，授信到期

日不超过本合同到期日后三个月。

第八条、第九条约定：若发生可能影响被告一或担保人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停业、

歇业、解散、撤销、（被）申请破产或经营出现困难和财务状况发生恶化等，被告一应立即书面通知原告；如被

告一采取上述任何一种行为将对自身的偿还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须征得原告的同意；被告一违约的，原告

有权要求被告一提前补足已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金额，并以汇票金额的

5%

支付违约金；

（

2

）《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

同日，被告一、二与原告签订《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编号：（

2011

）佛银厂商银授字第

110129X1

号】约

定：原告向被告一提供银行承兑额度授信，专项用于被告一向被告二采购购销合同项下的货品，被告一以原

告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向被告二支付货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收款人限定为被告二，期限从

2011

年

5

月

26

日

起至

2012

年

5

月

26

日止。

第六条第一款约定： 被告二应按本协议的约定承担向原告支付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扣除该承兑汇票

项下的已提货总金额（即原告开出的《提货通知书》提货价值之和）以后的余额的付款责任。

第二款约定：若被告二未在规定期限内支付上述款项，原告有权对逾期支付的款项自银行承兑汇票到期

日起按日万分之五计收罚息、复利，原告有权随时向被告一、被告二追偿。

第七条第二款约定：有任何可能导致原告本协议项下债权受到威胁或遭受严重损失的，原告有权终止本

协议的执行并要求被告一补足银行承兑汇票款项或要求被告二提前履行付款责任。

第八条约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义务的，应当赔偿守约方所遭受的损失，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本金、

罚息及诉讼费等全部费用。

（

3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同日，被告三、被告四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

2011

）佛银最保字第

110129B1

号】约定：被告

三、四对被告一与原告于

2011

年

5

月

26

日至

2012

年

5

月

26

日期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

不限于展期合同）所产生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被告一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罚息、复利、违约金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律师费、执行费、保全费等）。

2

、放款情况

合同签订后， 原告依被告一申请共开具

9

张银行承兑汇票， 票面金额合计

4800

万元， 保证金金额合计

1801.5

万元，敞口金额

2998.5

万元。

3

、被告严重违约

被告一现已停业，且其法定代表人黄洁萍（系本案担保人）无法联系，严重影响其财务状况和履约能力。

但其未依约书面通知原告，构成严重违约。

依约，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一清偿

9

张银行承兑汇票债务本金及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复利并支付违约

金人民币

240

万元，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应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

告共同承担。

（四）本公司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为：

1

、被告三于

2012

年

6

月

23

日向佛山市公安局投案自首，承认其私刻被告二公章诈骗原告资金的事实。佛

山市公安局已对该案立案侦查。

2012

年

7

月

27

日，佛山市公安局调取了被告二公章的样本。鉴于该案处于刑事

侦查阶段，本公司尚无法获取更为详尽的信息。

2

、原告提供的

2011

年

5

月

26

日，原告、被告一和被告二签订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上有被告二盖章。但

就本公司所知被告二并未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就本案而言，协议上被告二的公章的真伪将最终依赖于刑事

案件作出的认定和本案过程中的鉴定结果。

3

、由于原告开具的汇票收款人为被告二，承兑期均在今年

8

月，因此，这些汇票是否被背书及贴现，目前

情况不明。

4

、鉴于该案被告三涉嫌金融诈骗，且该事项与本案密切相关，本公司拟向受诉法院申请民事程序的中

止，但该申请是否被受诉法院采纳存在不确定性。

5

、本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本公司了解和确认的与本案相关的进一步事实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三、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包括本公司控制的公司）不存在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公司经审慎分析认为，即使被告三金融诈骗事实成立，即使

2011

年

5

月

26

日，原告、被告一和被告二签

订的《厂商银授信合作协议》上被告二的公章为被告三伪造，被告二仍存在承担全部或部分经济给付责任的

可能性。但被告二所承担的经济给付责任将由被告二以其全部资产为限承担，本公司并不对被告二承担连带

责任。

鉴于此，在本案成为已决诉讼时点，被告二被判令且以其全部资产为限所承担的经济给付责任将直接冲

减本公司当期利润。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的财务报告期末时点对当期利润的影响，本公司将依据当时的案件进

展情况及当时在诉讼程序中确认的事实和证据作出恰当的会计估计，并相应作出会计处理。

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被告二账面总资产

1075.46

万元，负债

681.74

万元，净资产

393.72

万元（该数据未经

审计）。

本公司郑重提示，鉴于本案的存在及本案对本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传票

2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案件应诉通知书

3

、民事起诉状

茂名石化实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年

8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2306

证券简称：湘鄂情 公告编号：

2012-039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

日以现场方式在

北京市海淀区定慧寺甲

2

号公司办公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7

月

23

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

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8

名（周智先生、陈静茹女士因公出差分别委托孟凯先生、祝卫先生代为出席表

决），实到

7

名（韩伯棠先生因公在外，无法出席会议）。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由孟凯先生主持，会议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由董事会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变

更为集团公司董事会下的总裁负责制。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訚肃先生担任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会议选举訚肃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任期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为

止。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詹毓倩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詹毓倩女士简历请参见附件一。本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訚肃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訚肃先生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后仍将担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和副总裁职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任命集团公司高管的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二届八次董事会确立了公司新的组织架构，根据集团公司管理要求，现对公司高管进行重新任命：

董事长孟凯先生兼任集团公司总裁；

原公司总经理訚肃先生兼任集团公司副总裁；

原公司副总经理詹毓倩女士任集团公司副总裁兼任财务负责人；

原公司副总经理万钧先生兼任集团公司副总裁；

原公司副总经理李强先生任集团公司副总裁兼任董事会秘书；

原公司副总经理夏桐先生任集团公司副总裁；

原公司副总经理朱珍明先生任集团公司副总裁；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

〕

37

号）以及北京证监局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现对公司章程中有关条款作出修订。本次修改

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附件二。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八月二日

附件一：

新聘董事简历

詹毓倩女士，

1966

年

5

月生，经济学学士，澳门科技大学

MBA

，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

外居留权。曾任职东风汽车公司下属企业、中国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科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职位。

2004

年

10

月至

2008

年

1

月，任上海创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08

年

11

月至

2009

年

6

月，任金萌（集团）

发展管理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

2009

年

7

月至

2011

年

8

月任金钱豹集团首席财务官。现任本公司副总裁，任期

自

2012

年

3

月

22

日起至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詹毓倩女士与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附件二：

《公司章程》修正案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2012

〕

37

号）以及北京证监局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现对公司章程中有关条款作出修订。

原

第四条 公司中文注册名称：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现修改为

第四条 公司中文注册名称： 北京湘鄂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决议后，再就因此而需要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一项决议，并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手续。

现修改为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000

万元。

公司因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而导致注册资本总额变更的，在股东大会通过同意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

决议后，再就因此而需要修改公司章程的事项通过一项决议，并授权董事会具体办理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

手续。

原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经理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可以根据业务需要设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除董事会秘书、审计负责人由董事长提名、由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由总经理提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二十四条 公司设总裁

1

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可以根据业务需要设副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除董事会秘书、审计负责人由董事长提名、由董

事会聘任或解聘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由总裁提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原

第一百二十七条 总经理每届任期三年，总经理连聘可以连任。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二十七条 总裁每届任期三年，总裁连聘可以连任。

原

第一百二十八条 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二十八条 总裁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七）决定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本章程或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总裁列席董事会会议。

原

第一百二十九条 总经理应制订总经理工作细则，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二十九条 总裁应制订总裁工作细则，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原

第一百三十条 总经理工作细则包括下列内容：

（一）总经理会议召开的条件、程序和参加的人员；

（二）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自具体的职责及其分工；

（三）公司资金、资产运用，签订重大合同的权限，以及向董事会、监事会的报告制度；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现修改为

第一百三十条 总裁工作细则包括下列内容：

（一）总裁会议召开的条件、程序和参加的人员；

（二）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各自具体的职责及其分工；

（三）公司资金、资产运用，签订重大合同的权限，以及向董事会、监事会的报告制度；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原

第一百三十一条 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有关总经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经理与

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规定。

现修改为

第一百三十一条 总裁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有关总裁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总裁与公司

之间的劳务合同规定。

原

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应当规定副总经理的任免程序、副总经理与总经理的关系，并可

以规定副总经理的职权。

现修改为

原 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根据自身情况，应当规定副总裁的任免程序、副总裁与总裁的关系，并可以

规定副总裁的职权。

原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实施积极的股利分配政策，在保证公司正常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公司利润

分配可以采取现金或

/

和股票方式分配股利。

现修改为

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当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规定比例向股东分配股利；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

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二）公司利润分配的具体政策

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在有条件的情况

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润分配。

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

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母公司可供分配利润的

10 %

。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

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可以在满足前款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三）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公司具体利润分配预案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报规划拟定、提出，公司董事

会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独立董事应当

发表明确意见。利润分配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公

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

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公司通过多种渠道加强与中小股东的日常沟通，以使中小股东有充分机会在制定利润分配方案及利润

分配政策变更事宜上向公司提出意见。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德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Ｌ０５６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发出通知，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

表决的董事为

６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６

名。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表决，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发布。

鉴于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公司对外担保议案》中

的对外担保事项已到期（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５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刊登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司对外担保公告》和《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融资需求，对上

述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对外担保事项进行梳理并履行公司对外担保审批程序。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性质 担保期限 担保额度

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元

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元

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合计

－－－ －－－

不超过

１４

，

５００

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７

，

８７５

万元，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

总资产的

７．３２％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３６．８０％

，不存在逾期担保。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提名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１

、 提名王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经与会董事表决，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王伟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２

、 提名袁皓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经与会董事表决，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袁皓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３

、提名杨胜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经与会董事表决，

６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

反对。（杨胜刚先生简历见附件一）。

公司董事会经审核本次提名后，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

存在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的情况，独立董事不存在任期超过

６

年的情况。同意将上述董事候选人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将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通知将另行发布。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审议了上述三项公司董事提名的议案，认为：上述人员的提名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亦没有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

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７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德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Ｌ０５７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公司对外担保议案》，同意公司为以下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期限 担保额度 实际担保金额

是否继续

提供担保

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不超过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

５

，

８７５

万元 是德州晶华集团晶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德州卓越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０

否

德州金石建材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不超过

１

，

０００

万元

０

否

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０

是

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3

日

-2012

年

4

月

13

日

合计

－－－

不超过

２６

，

５００

万元

５

，

８７５

万元

－－－－

（

２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对外担保议案》，公

司为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的山东省重点项目调控资金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期限为八年。

２

、本次董事会审议对外担保情况

鉴于公司为上述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华集团晶峰有限公司、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德

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的对外担保事项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已到期，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融资需求，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对上述对外担保事项的担保额度进行延续。本次对外提供担

保方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期限一年，担保额度不超过

１４

，

５００

万元。

本次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以下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担保性质 担保期限 担保额度

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

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元

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不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元

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担保 一年

合计

－－－ －－－

不超过

１４

，

５００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市德城区迎宾路

１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田文顺

注册资本：贰亿叁仟伍佰肆拾叁万捌仟元

经营范围：平板玻璃、玻璃空心砖、日用玻璃、水泥、砖瓦、建材产品（不含木材）制造、销售；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

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２０１１

年度（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万元）

资产总额

１８７８１６ １８１１８２

负债总额

９０１０８ ８５６９１

资产负债率

４７．９８％ ４７．３０％

净资产

９７７０８ ９５４９２

净利润

６９６７ １０３４

营业收入

１０２２８５ １８８７９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德州天衢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

、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市德城区迎宾路

１２２

号

法定代表人：王文海

注册资本：叁仟捌佰伍拾伍万元

经营范围：玻璃制品、铸钢、木制品、铝制品加工；建筑材料（不含木材）、水暖器材、五金、玻璃纤维、玻璃

钢制品、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装卸；场地及房屋租赁、地磅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监控、食

用及易制毒化学品；国家禁止、限制除外）。

２０１１

年度（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万元）

资产总额

１３４７５８ １２９９４１

负债总额

７２７６４ ６６０９０

资产负债率

５４．００％ ５０．８６％

净资产

６１９９４ ６３８５１

净利润

７２６５ １８５７

营业收入

７６４９９ ２０７２１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德州天衢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３

、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经济开发区宏银路

８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祖学斌

注册资本：叁仟万元

经营范围：药用玻璃、日用玻璃瓶、化妆品玻璃制造、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经营。（国家法律法规禁

止、限制经营的除外）。

２０１１

年度（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万元）

资产总额

３１４９１ ３８８８１

负债总额

１２９５３ １８７４２

资产负债率

４１．１３％ ４８．２０％

净资产

１８５３８ ２０１３９

净利润

３４７８ １６０１

营业收入

３０１６１ ８４２３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德州天衢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４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经济开发区晶华工业园（经济开发区宋官屯镇）

法定代表人：孙国庆

注册资本：玖佰柒拾肆万美元

经营范围：浮法玻璃、玻璃深加工、光伏压延玻璃、超白玻璃、

ＬＯＷ－Ｅ

玻璃制造、销售；生产销售建筑用

高级玻璃材料及玻璃器皿，空心玻璃砖附件系统（塑料支架、塑料轨道、金属垫片、泡沫隔片等），空心玻璃砖

门窗系统及配件，其它同类玻璃制品。

２０１１

年度（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万元）

资产总额

５２９２０ ４９５４８

负债总额

２０８２３ ２０１６５

资产负债率

３９．３５％ ４０．７０％

净资产

３２０９７ ２９３８３

净利润

２５７９ ５３６

营业收入

２６７３０ ６４２４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山东德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５

、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经济开发区湘江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民

注册资本：壹亿叁仟叁佰万元

经营范围：粮食收购（凭许可证经营），低温粕产销、钢材、建材（不含木材）、豆粕产销、饲料及原料、麻

袋、食品油桶、五金、百货、化工产品（不含危险、监控、食用及易制毒化学品）批发、零售粮油仓储（以上范围

国家禁止限制的除外）

２０１１

年度（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万元）

资产总额

７４３７７ ７５１３４

负债总额

３５７３１ ３４７９５

资产负债率

４８．０４％ ４６．３１％

净资产

３８６４６ ４０３３９

净利润

５５５２ １６９４

营业收入

１１２１３８ ２６８３１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山东九洲广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６

、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德州经济开发区常兴路

１３３８

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民

注册资本：陆佰万元

经营范围：粮食收购、储存、销售

２０１１

年度（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万元）

资产总额

１４７７８ １４６１０

负债总额

９７５２ ９６０１

资产负债率

６５．９９％ ６５．７２％

净资产

５０２６ ５００８

净利润

４３８ －１８

营业收入

１１３２７ ７５０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山东九洲广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７

、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滕州市步行街南首第五季玩库商业中心三楼

法定代表人：冯祥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批发零售、焦炭、日用杂品、五金机电、办公设备、通讯器材及电子产品（不含

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工艺美术品、钢材、建材、纺织品、水暖器材、服装、鞋帽、汽车配件、化妆品、市场营销策

划；设计制作各种广告；通用机械设备租赁；建筑装潢工程施工；水电安装

２０１１

年度（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万元）

资产总额

１３７８ ２７６５

负债总额

２５４ １５２６

资产负债率

１８．４３％ ５５．１９％

净资产

１１２４ １２３９

净利润

１２４ １０２

营业收入

６７２２ ２７００

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数据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上述被担保人中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

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系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不

存在关联方关系。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系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与本公司

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三、签订互保协议的情况

１

、公司与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

装饰玻璃有限公司签订了互保协议，最高互保额为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在一年的互保期限内，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

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可为我公司流动

资金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我公司最高为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

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１１

，

０００

万

元的担保。

２

、公司与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签订了互保协议，最高互保额

为

１

，

５００

万元。

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董事会审议批准的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度为不超过

１４

，

５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的

１３．４８％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６７．７５％

。其中：上

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其他公司担保

１２

，

５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的

１１．６２％

，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５８．４１％

；上市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的

１．８６％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９．３５％

。

公司及子公司的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

７

，

８７５

万元，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的

７．３２％

，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３６．８０％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其中：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

对其他公司担保

７

，

８７５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总资产的

５．４６％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

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２７．４５％

；上市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

报表总资产的

１．８６％

，占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会计报表净资产的

９．３５％

。

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对外担保事项须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有效，期限内

为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

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等七家公

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１４

，

５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审议批准了《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基

于对被担保方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

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

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偿还债务能力的判断，认为上述公司经营状况正常，盈利能力较好，有偿还债务的能力，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及［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本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

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仓

储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１４

，

５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刘海英、刘俊青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能够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的要求及有

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被担保方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

限公司、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德州天

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经营正常，符合担保要求。同意公司为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

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１４

，

５００

万元的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

日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和

董事提名的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有关规

定，我们作为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对外提

供担保的议案》、《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进行了审查，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能够按照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

的要求及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被担保方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

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德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经营正常，符合担保要求。同意公司为德州晶华集团有限公司、德州晶峰日

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晶华药用玻璃有限公司、德州振华装饰玻璃有限公司、山东第五季商贸有限公司、德

州天马粮油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德州天马粮油仓储有限公司等七家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累计不超过

１４

，

５００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为一年。

我们同意提名王伟先生、袁皓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杨胜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董事提名的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审阅相关人员

履历资料，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没有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 刘俊青 刘海英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杨胜刚为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提

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提名人认为被提名

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

及独立性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

是

□

否

二、被提名人符合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被提名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

是

□

否

四、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的股东，也

不是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

是

□

否

六、 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

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被提名人不是为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

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被提名人不在与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

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被提名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被提名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被提名人最近三年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被提名人、其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

照公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

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

位党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

党组（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被提名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

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

的意见》中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

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

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同时在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超过六年。

√

是

□

否

二十八、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二十九、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被提名人在本次提名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０

次， 未出席

０

次。（未出席指未

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被提名人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意见经证实

明显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一、被提名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二、被提名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被提名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被提名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

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交所的处分。

本提名人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专区（中小企业板业

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同为本提名人行为，由

本提名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提名人（盖章）：山东德棉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杨胜刚，作为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第一次）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

证，本人与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且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的要求，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

是

□

否

二、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

是

□

否

三、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是

□

否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或是该公司前

十名股东。

√

是

□

否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

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

是

□

否

八、 本人不是为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

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是

□

否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

不在该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是

□

否

十、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

√

是

□

否

十一、本人不是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人员；

√

是

□

否

十二、本人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是

□

否

十三、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

√

是

□

否

十四、本人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

是

□

否

十五、最近一年内，本人、本人任职及曾任职的单位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情形。

√

是

□

否

十六、本人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

是

□

否

十七、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

务员制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八、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

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十九、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

组（党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尚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党委党组

（党委）报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

是

□

否

二十一、本人此次拟任独立董事，不属于中央管理干部在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在原任职务管理地

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的上市公司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二十二、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中关于

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三、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四、本人任职不会违反中国人民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五、被提名人担任独立董事不会违反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

管办法》的规定。

√

是

□

否

二十六、本人任职将不会违反其他有关部门对于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

是

□

否

二十七、包括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且本人未在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连续担任独立董事达六年以上。

√

是

□

否

二十八、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的履历表中本人职业、学历、职称、工作经历以及全部兼职情况等

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

是

□

否

二十九、本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督促公司董事会将本人的职业、学

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情况等详细信息予以公示。

√

是

□

否

三十、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经常缺席或者经常不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最近三年内，本人在所有曾任职上市公司任职期间应出席董事会会议

９

次，未出席会议

０

次。（未出席指

未亲自出席且未委托他人）

三十一、本人在过往任职独立董事期间，不存在未按规定发表独立董事意见或发表的独立董事意见经

证实与事实不符的情形。

√

是

□

否

□

不适用

三十二、本人最近三年内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以外的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三、本人不存在同时在超过五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担任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四、本人不存在年龄超过

７０

岁，并同时在多家公司、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任职的情形。

√

是

□

否

三十五、本人不存在影响独立董事诚信勤勉和独立履行职责的其他情形。

√

是

□

否

杨胜刚（正楷体）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本人

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

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

位或个人的影响。本人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如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及时向公

司董事会报告并尽快辞去该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本人授权该公司董事会秘书将本声明的内容及其他有关本人的信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

务专区（中小企业板业务专区或创业板业务专区）录入、报送给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的上述行为视

同为本人行为，由本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声明人：杨胜刚

日 期：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

日

附件一：

德棉股份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伟先生，华中理工大学毕业，高级经济师。历任深圳市富鼎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新疆汇

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现任第五季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王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袁皓先生，

１９７０

年出生，湖南桃源县人。

１９９４

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硕士，

１９９４

年

－２００５

年在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研究室、办公室、立案庭工作，历任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审判长、院长接待秘

书。

２００５

年底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辞职任湖南金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袁皓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杨胜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后，高级研究学者。曾发表《国

际金融》、《比较金融制度》、《外汇理论与交易原理》及《国际金融管理》等著作，发表《反洗钱中监管机构和商

业银行的博弈与委托代理问题研究》、《中部塌陷、金融弱化与中部崛起的金融支持》、《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理

论研究的新进展》及《

ＲＥＩＴｓ

发展的国际经验与中国的路径选择》等论文。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６

月，湖南理工

学院政治系任助教；

１９９２

年

９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６

月，湖南理工学院政治系副系主任、讲师；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湖南财经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副教授；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湖南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至今，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兼任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金融

学年会、湖南省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省行政学院兼职教授，湖南省人民政府院士专

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财富里昂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诚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及湖

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杨胜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

2012

年

8

月

4

日 星期六


